
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

( 2019 年 9 月修订)

为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提高培养质量，结合我校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考核原则

1.素质与业务并重。研究生教育属于高层次人才培养，因而对培

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研究生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又具

有较高的业务素质。

2.知识与能力并重。既要求考核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成绩，基础理

论与专业知识的深度、广度，又要考核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实验室操作能力、教学实践能力、临床及科研能力等。

3.实践与创新并重。通过中期考核考查研究生科研能力、课题研

究进展、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以确保后期研究工作顺利完成，提高

学位论文水平。博士研究生应特别注重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的考核。

二、考核时间

原则上于第五学期完成。

三、考核内容

1.政治思想表现。包括政治思想、学术诚信、职业道德、遵纪守

法、团队协作能力等。

2.学位课程成绩。包括学位课程（必修课和选修课）、学位外语、

专业课和专业外语。

3.课题进展情况。包括是否开题及课题研究进度。



4.科研和实践能力。包括参与的科研项目、学术活动、教学实践、

临床实践、科研实践及发表论文情况等。

四、考核方式

1.研究生中期考核由各二级培养单位负责具体组织和实施。

2.研究生根据考核内容进行自我总结，认真填写《昆明医科大学

研究生培养手册》，必要时需提供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3.专家组应根据考核内容，采取多种有效途径对研究生进行评价,

并由科室主任签署意见。同时，研究生导师须考核研究生专业课及专

业外语水平，两项成绩各以百分制计算，最终纳入研究生学位课程总

学分。

4.各二级培养单位于中期考核结束后两周内将本单位考核情况

及总结报研究生院审定，研究生上交的研究生手册由二级培养单位存

档备查。

五、考核标准

中期考核结果设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

优秀：模范遵守校规校纪，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社会公益活动，

表现突出，思想政治素质优秀；按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的学分，且

学位课单科成绩在 75分以上或学位课平均成绩在 80分以上，非学位

课成绩在 60分以上，无重修、补修记录；科研（临床）能力突出，

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课题进展顺利。

合格：思想政治素质良好；按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的学分；科

研（临床）能力较强，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课题进展顺利。



不合格：思想政治表现较差，有违纪违法行为；有一门学位课程

经补考仍不及格者；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攻读学位者。

六、考核结果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研究生，可按培养计划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

作。考核结果将作为研究生评优、就业的重要依据。

对考核结果为合格的研究生，可按培养计划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

作。

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研究生应中止学习，按昆明医科大学研究

生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七、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技能考核按相应培养规定和培养方案

的要求执行。

八、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

释。

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2019 年 9月 20 日


